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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校核心課程學士班課程規劃表（修）

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須修校核心課程 43 學分。

(一)一般學士班、國際學士班本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中文必修 3 學分、英語必

修 6 學分）、體育必修 4 學分、服務學習必修 2 學分，選修核心課程 28 學分。

並追溯至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 國際學士班外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華語必修 6 學分、英語選修或第二外

語 3 學分）、體育必修 4 學分、服務學習必修 2 學分，選修核心課程 28 學

分。

二、選修核心課程之規定：

(一) 選修核心課程(包含必選修核心課程、認列選修核心課程)，共須修習 28 學分。

(二) 必選修核心課程共八類：

1.群體生活與人文關懷（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2.基礎科學與現代科技（理工學院）

3.管理素養與經營思維（管理學院）

4.教育實踐與終身學習（花師教育學院）

5.藝術涵養（藝術學院）

6.多元族群與文化（原住民民族學院）

7.自然資源與環境（環境學院、海洋學院）

8.全人教育（通識教育中心）

(三) 八類必選修核心課程中至少選修四類課程，可含本院開設之必選修核心課

程。

(四) 其餘學分可選修「認列選修核心課程」，認列選修核心課程包括：（1）課程

代碼 GC 之課程、（2）非本系之院基礎、系核心及專業課程。

(五) 國際學士班修畢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或國際學士班規定之專業課程所需學分後，

得修習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認抵選修核心課程至多 28 學分，並追溯至 100(含)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國際學士班學生。

三、中文修課規定：

(一) 一般學士班學生及國際學士班之本籍生：「中文能力與教養」必修 3 學分。

(二) 國際學士班之外籍生：華語課程必修 6 學分。

四、英語修課規定：

(一) 一般學士班學生、國際學士班之本籍生：英語必修 6 學分。

1.英美系須修習「英語口語聽講（一）、（二）、（三）、（四）」課程。

2.其他系所學生則按級別修習三類必修課程（英語線上學習、英語溝通、英

文閱讀與寫作）。

3.修畢三類必修課外，須通過英語能力畢業標準，通過方式依語言中心「學

士班學生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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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際學士班之外籍生：須修習英語選修或第二外語 3 學分。

五、體育修課規定：

(一) 一般學士班及國際學士班之學生：應於畢業前修畢「體育（一）」、「體育

（二）」、「體育（三）」及「體育（四）」課程，其中「體育（一）」及「體

育（二）」課程應分別第一學年上、下學期修習。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體適

能指標檢定，檢定標準依體育中心「體育課程實施辦法」公告為準。

(二) 體育系學生須以選修該系之學程術科任兩四門課程抵認體育（一）、體育（二）、

體育（三）、體育（四）學分。

六、服務學習修課規定：

(一) 一般學士班及國際學士班之學生應於畢業前，依序修畢「服務學習（一）」與

「服務學習（二）」兩門課程，且「服務學習(一)」須修習所屬系所開設之課

程，「服務學習(二)」可修習所屬系所或其他系所單位開設之課程，是否符合

畢業資格請洽各系辦理。

(二) 102 學年度起，「服務學習（一）」與「服務學習（二）」各 1 學分。

(三) 101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舊生，選擇 102 年度課規、且已修畢原 0 學分之

服務學習課程者，得用 0 學分之「服務學習（一）」及「服務學習（二）」

認抵各 1 學分之「服務學習（一）」與「服務學習（二）」；不足之學分准

用校核心課程認抵。

七、各學系學生修習與該系專業領域相關之校核心課程，認列範圍由各院、系課程委員

會自訂。

八、其他：跨校性遠距教學課程計入認列選修核心課程學分計算。各課程以每學期公告

為準。

九、 畢業生可於四年級上學期選擇適用在校修業期間內，最有利之校課程規劃合計畢

業學分數，但不一定要與專業必選修部分所選用課程規劃表之學年度相同。


